
 

兒少保護安置個案會面探視處理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註：每次會面仍以申請表為主

由主管機關協助探視人預

先填寫 

 

延

長

安

置 

 

於五個工作日內完成

審查 

緊

急

安

置 

繼

續

安

置 

安置後 3個月內併

同家庭處遇計畫，

提出兒少會面探視

計畫 

 評估及准駁 

應於申請後 5個工作天內回復同意與否 

與兒少及其父母、監

護人、重要他人及現

在提供兒童及少年

照顧之人等會商會

面探視計畫 

告知理由及申復方式 
 

同意 
 

回復

申請 

不同意 

申請人倘有不服，得

於 5個工作天內向主

管機關提出申復 

後續每 3個月併同家

庭處遇執行摘要，檢

視及修正會面探視計

畫 

 

繼續安置期間家

長、重要他人及兒

少有無提出探視申

請 

安排會面探視 

 

 

執行會面探視 

告知家長、重要他人

及兒少會面探視相

關資訊 

主管機關受理申復

後，另為其他有助維

繫親情之適當處置 


